陆丰市人民医院车辆维修保养服务项目需求
项目一览表
	采购内容
	数量
	服务期

	陆丰市人民医院车辆维修保养服务项目
	1项
	[bookmark: _GoBack]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bookmark: _Toc100654981][bookmark: _Toc100655124][bookmark: _Toc100654598][bookmark: _Toc100654654]维修保养服务车辆信息
	序号
	车型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代码
	品牌型号
	核载人数
	发动机排量
	制造日期

	1. 
	救护车
	粤NZG963
	LB1WG3E1XK8074165
	梅赛德斯-奔弛
	8人
	2.0mL
	2019.08

	2. 
	救护车
	粤NJD366
	LB1WG3E1OK8073302
	梅赛德斯-奔弛
	8人
	2.0mL
	2019.07

	3. 
	救护车
	粤NLN196
	LSYADAAC9KK030595
	金杯牌
	6人
	2.0mL
	2019.08

	4. 
	救护车
	粤NEG320
	LSYADAAC3KK030575
	金杯牌
	6人
	2.0mL
	2019.08

	5. 
	救护车
	粤NGZ120
	LSYADAAC6KK030568
	金杯牌
	6人
	2.0mL
	2019.08

	6. 
	救护车
	粤NFT960
	LSYADAAC6KK030683
	金杯牌
	6人
	2.0mL
	2019.08

	7. 
	救护车
	粤NZW060
	LSYADAAC7KK030563
	金杯牌
	6人
	2.0mL
	2019.08

	8. 
	救护车
	粤NUN097
	LSYADAAC4KK030648
	金杯牌
	6人
	2.0mL
	2019.07

	9. 
	救护车
	粤NEZ210
	LJXBMDJDXKT093019
	江铃全顺牌
	15人
	2.2mL
	2019.09

	10. 
	救护车
	粤NSQ120
	LJXCMDFC6KTV18998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19.09

	11. 
	救护车
	粤LM665
	LJXCMDFC6KTV18580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19.09

	12. 
	救护车
	粤NDQ961
	LJXBHDJDXKT703036
	江铃全顺牌
	15人
	2.2mL
	2019.11

	13. 
	救护车
	粤NPT702
	LJXCMDFC7MTV07011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21.02

	14. 
	救护车
	粤NUJ271
	LJXCMDFC9MTV07012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21.02

	15. 
	救护车
	粤NVR703
	LJXCMDFC6LTV38376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20.12

	16. 
	救护车
	粤NEU120
	LJXCMDFC6MTV07016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21.12

	17. 
	救护车
	粤NVJ200
	LJXCMDFC4MTV07015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21.02

	18. 
	救护车
	粤NDE027
	LJXCMDFC2MTV07014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21.02

	19. 
	救护车
	粤JY217
	LJXCMDFC4LTV38375
	江铃全顺牌
	6人
	2.0mL
	2020.12

	20. 
	公务车
	粤NJK689
	LHGRB3855D8011995
	广汽本田
	7人
	2.4L
	2013.03

	21. 
	公务车
	粤NYG901
	LMGMU1G50R1286723
	广汽传褀
	7人
	2.0mL
	2024.12

	22. 
	公务车
	粤NBH001
	LMGMU1G58R1286713
	广汽传褀
	7人
	2.0mL
	2024.12



技术要求
1、维修质量执行标准：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T18344-2016。
1. 若维修车辆后的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后造成的机械故障、机械事故并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由负责维修车辆的成交供应商承担。
1. 对维修车辆执行质量保证期制度（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0 公里或者100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30日；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者10日。）经过维修的车辆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现在当次修理项目内还存在故障进行再修（返修）的应免收一切费用。
1. 开设24小时抢修服务电话，确保车辆能及时抢修，抛锚车辆能及时得到救助，接到报修后必须做到5公里内30分钟拖车或技师抵达故障现场；15公里内60分钟拖车或技师抵达故障现场；任何节假日必须保证对本项目内得所有车辆进行及时维修服务。
1. 提供上门取车、维修完毕后上门交车服务。
1. 车辆返修要控制在1次以内，并建立汽车维修档案（每辆车建立一份专门的档案），认真记录车辆维修情况。
1. 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必须有合法的进货渠道，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特殊情况，经采购人同意，可以用替代件或旧件，但成交供应商必须在结算清单中加以注明；可以修复的部件，不得以换代修。
1. 不得擅自拆装送修车辆得车载定位设备，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安装监听监视，无线电接收设备等一切电子设备。
1. 需提供陆丰市城区范围免费拖车服务。
1. 有专业维修人员不少于4人的维修服务团队，本项目的维修服务团队人员需具备机动车检测维修的相关资质，并建立1-2人的专业服务团队针对本项目进行跟踪服务。
商务要求
（一）合同履行期限、服务地点：
[bookmark: OLE_LINK5]1、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2、服务地点：陆丰市人民医院范围内或采购人指定地点。
1. 验收要求
车辆每次维修完毕后按申报故障原因进行验收，验收需满足《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T18344-2016相关要求，审核维修项目结算清单，标明维修项目名称、工时费、配件费等。
1. 供货及服务要求
1.供货期限：成交供应商需具备现货供应能力，确保合同有效期内能按时按量提供采购人所需服务。
2.质量要求：所提供的所有产品必须为全新原装正品，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制造与质量合格标准，并满足车辆相应技术规格要求。可随时提供必要的产品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等相关证明文件。
3.质保期限：所提供的所有维修配件及耗材，其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在质保期内，出现非人为因素的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
报价要求
本项目须提供配件、工时报价表，但不评审价格分。供应商所报单价应基于《配件、工时报价表》（详见附件格式）列明的配件和服务内容，严格按照表格格式进行填报，明确写明产品品牌、型号规格、单价，本项目服务期内按此表所报内容提供服务及根据所报单价进行按实结算。所报单价价应为履行合同的最终一口价，包含产品费、运输费、税费等所有费用。
付款方式
1、成交供应商凭下列单据与采购人按实结算:
（1）正式发票（企业）；
（2）经采购人验收的“结算清单”。
2、付款：每月按自然月最后一天为当月截止日期，成交供应商应于次月5日前将全部结算清单(并打印总报表)和普通增值税（企业）发票交由采购人核对后签名审批，后由采购人财务部门审核后十个工作日内办理银行转账手续。
